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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咸新区应急管理局公告

（2019年第6号）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陕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细则（试行）》（陕安委办〔2015〕58号）和《陕西省西咸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三级标准化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陕西咸安监〔2018〕13号）有关规定，经合规性审查，核准西安浙华化工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3年（2019年11月6日至2022年11月5日），现予公告。
附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名单

                             陕西省西咸新区应急管理局

                                   2019年11月6日

（联系人：杨  鹏   联系电话：33585543）


附件：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名单

1.西安浙华化工有限公司；

2.户县旭顺二氧化碳气站；

3.户县群兴化工厂；

4.泾阳县供销社实业有限公司永乐加油站；

5.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咸阳空港新城正平加油站；

6.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咸阳咸宋路空港加油站；

7.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第五大道加油站。
